
大荔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智慧交通建设项

目采购需求
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建立一套交通缓堵畅行平台，进一步提高全县

视频计算资源、建立统一管理和调度、增加视频图像资源，以有效预

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促进道路顺畅通行持续稳定。

2、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：

（1）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-财库[2020]

46 号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

库〔2 022〕19 号）

（2）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

知-财库〔2014〕68 号

（3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

-国办发〔2007〕51 号

（4）《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总局关于调整优化

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-（财库[2019]9

号）

（5）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-（财库

〔2019〕18 号）

（6）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-（财库〔20

19〕19 号）

（7）《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



采购政策的通知》-（财库〔2017〕141 号）

（8）《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》-（财库

〔2021〕19 号）

（9）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

办法》-（陕财办采〔2018〕23 号）

（10）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

资工作的通知》-（陕财办采〔2020〕15 号）

（11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-（陕财

办采〔2021〕29 号）

3、交货期要求：合同签订生效后 30 天内需要交货完毕、安装

调试完成。

4、交货地点：大荔县城内。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

他标准、规范

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及行业标准

三、采购标的数量和规格

名称：1.108 国道羌白中队 2 处建设

2.西七十字交通信号灯建设

3.洛滨大道邓庄村十字信号灯建设

4.242 国道畅家十字交通信号灯建设

5.242 国道婆合十字交通信号灯建设

6.大荔许庄棉纺厂丁字 2 处信号灯建设



7.242 国道与沙小路十字信号灯改造

8.城区人行道灯 LED 屏电源

9.官池区间测速卡口系统升级改造

10.人行道灯升级改造

11.大荔许庄棉纺厂丁字 2 处电子警察系统

四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

质量要求：合格；安全要求：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落实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，杜绝安全隐患；技术规格：需满足国家相关行业标准；质保

期：1 年。

五、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

1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合理的项目整体实施方案，能按照项目分解

节点并可跟踪实施。

2、供应商需要提供生产实施方案，包括原材料采购、加工制作

等各个环节的实施方案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有计划的完成项目需求产品

的生产和装配。

3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品控管理方案，对产品品质有管理管控过程，

有独立品管部门和专门品管人员，确保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完

善。

4、供应商需要提供安装服务实施方案，根据货物交付时间节点，

落实送货安装时间和人员安排，确保按期交付使用。

5、售后服务要求：（1）本次服务项目应符合国家有关规范，确

保达到最佳状态。



（2）中标人应根据服务方案规范及质量要求进行服务工作，并

在质保期内、外应对项目质量问题负责，采购人在服务过程中起到配

合、监督及管理的作用。

六、验收标准

项目完成达到使用条件时由采购人负责组织验收,验收合格须交

接项目实施的全部资料，并填写验收报告单。验收须以合同、投标文

件、澄清、及国家相应的标准、规范等为依据。


